
  

 

 

 

 

 

 

 

关于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公告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F03 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

会议通知” ),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十五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并在会议通知中列明了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 

F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现场投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F03 5 年 3 月 37 日（星期四）下午 14：

30 在上海市闵行区华西路 680 号（圣湘生物上海产业园）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戴立忠先生主持。 

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时间为 F03 5 年 3 月 37 日 9:15-9:35，9:30-11:30，13:00-15:00





股，约占公司总股份的 0.98%，在计算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已

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4、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单独计票。 

4、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一起，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

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关联股东

已回避了相关议案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并增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以一般决议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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